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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  
法案委員會秘書    
林蔭傑先生  
 
林先生：  
 
 

《 2018 年稅務 (修訂 )(第 2 號 )條例草案》  
 

政府擬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 
 

 
正如我們在 2018 年 4 月 23 日發出的函件 (立法會文件

CB(1)860/17-18(01)) 第 8 段所述，政府打算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

階段修正案 (“修正案” )，修訂《2018 年稅務 (修訂 )(第 2 號 )條例

草案》第 5(2)條的中文文本，將該條擬議的第 16EA(6)(bb)條中的

“ (拓樸圖 )權利”從“有關布圖設計 (拓撲圖 )權利仍受保護”的

表述中刪除，以對應英文文本。擬提出的修正案載於附件，供法

案委員會審閱。  
 
 

 

 
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 

（蔡敏君            代行）  

 
 

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 

 

立法會 CB(1)990/17-18(01)號文件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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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送：  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 5 
 
 稅務局局長  
 （經辦人：趙國傑先生）  
 
 律政司  
 （經辦人：莊家寧先生）  
 
 知識產權署署長  
 （經辦人：莊麗娟女士）  

 



附件 

 

《2018 年稅務(修訂)(第 2 號)條例草案》 

 

委員會審議階段 

 

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

 

條次 建議修正案 

5(2) 在建議的第 16EA(6)(bb)條中，在中文文本中，刪去“(拓樸圖)權利

仍”而代以“仍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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